展会名称
安全管理措施

（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一楼展厅）

1． 所有展位、展品等的布设不得影响展厅内消防设备的使用。疏散通道的宽度不小于3米，并保证畅通。后通道宽度不小于50厘米以便于维修检查并不得堆物。展位长度不得超过22米。展厅内所有的安全疏散门均应开启。

2． 用电要求：

1. 电气线路、设备的安装应由正式电工持证上岗操作。导线应采用塑料护套线。电线、电缆横穿地面时应有过桥保护。

2. 室内展览不得使用大功率卤钨灯，灯具布置与可燃物品保持50厘米的灯距。

3. 霓虹灯广告应经申请同意之后方可使用。

4. 电气线路容量配备应均衡，每一回路接装用电设备总和不超过其最大负荷量。

3． 所有的搭展材料必须采用不燃材料或阻燃材料。严禁使用易燃泡沫板、未经防火处理的木质板材及石油化工系列塑料板材作为搭建材料。

4． 展厅内严禁使用化学危险品及展出化学危险物品的实物。

5． 展厅内严禁烟火，展品的包装材料应及时清理。

6． 机械展品如内燃机车、汽车、摩托及各类汽、柴油发动机等在室内展出时不应操作、维修，油箱内不应存油，电瓶应拆除。

7． 展览会销售的物品储存量不应超过当天的销售量。

8． 承办单位与场馆出租方应共同做好展览期间的消防安全工作，设立专职安全防火人员，签订防火安全条款。

9． 特殊装修（>36m2）应事先提供装修图纸，经审核同意之后方可施工。

10． 未提事宜，均按消防有关规定执行。

